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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接受杭

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首发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

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等有

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为杭州海

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本所接受海康机器人的委托，作为海康机器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已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出具《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针对深交所作出的审

核函〔2023〕010121 号《关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首轮审核问询函》”）

中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事项，本所律师于 2023 年 5 月 17 日出具了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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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根据德勤会计师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的德师报（审）字（23）

第 S00418 号《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和自《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出

具以来发行人的相关变化情况，本所律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

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二） 》（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审核规则》《首发管理办法》《编报规则

1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范性文件，按照《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本所律师针对深交所作出的审核函〔2023〕010218 号《关

于杭州海康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二轮问询函》”）中要求发行人律师核查并

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应当和《法律意

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不一致部

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对《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不再重复披露。 

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本所及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所做的声明以及释义同

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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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审核问询函》回复 

一、《审核问询函》2. 关于独立性、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及定价公允性 

根据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 

（1）发行人对产线切分前后终端供应商采购价格进行了对比，集成电路供

应商的比价区间选定为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其余供应商

的比价区间为 2020 年 2 月至 7 月和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比较结果显示，

发行人对 SONY、ARROW、长春长光辰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主要供应商的

采购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发行人对此解释为因采购量大幅增加，与供应商谈

判后取得了一定的价格优惠。 

（2）产线切分后，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集成电路产品。2021

年和 2022 年 1-9 月，发行人向关联方采购部分集成电路产品单价高于向非关联

供应商采购单价，10 个型号集成电路产品平均差异率为 8.34%，发行人未充分

说明相关差异原因。 

（3）发行人委托海康电子进行电装，单点价格为 0.0076 元/点，低于竞标

公司的报价 0.0095 元/点与 0.0110 元/点，此外，发行人选取的市场公开披露价

格中，除艺唯科技外均高于海康机器人。 

（4）2022 年 1-9 月，发行人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金额大幅提升，

采购占比从 2021 年的 9.93%上升至 21.72%。发行人比较了与海康威视关于同

种物料的采购情况，结果显示，发行人 2021 年与海康威视购买同种物料 9 个，

涉及供应商 SONY、ARROW、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宁波明鑫电器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2022 年 1-9 月与海康威视购买同种物料 5 个，涉及供应商 ARROW

与 WT。发行人未充分说明 2022 年 1-9 月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

幅提升、与海康威视重合供应商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发行人： 

（1）说明价格比较区间选取的合理性，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海康威视

向相关供应商的采购量情况、相关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说明产线切分

前后采购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 

（2）说明就同等型号产品同时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的原因，向关联方

采购价格高于向非关联方采购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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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明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

格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招标的过程及合规性，测算如采取竞标公司报价对发

行人盈利水平的影响情况。 

（4）说明 2022 年 1-9 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

及合理性，与海康威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的完整性，2022 年 1-9 月与海康威视

购买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及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供应链负责人，了解产线切分前后采购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的

原因，了解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海康威视向相关供应商采购相关物料的采购量情况，

并分析其合理性；了解相关物料是否存在市场公开价格，并公开检索进行验证； 

2、取得并查阅主要同等型号集成电路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的价格比较

表，抽取样本检查至采购订单进行验证；访谈公司管理层，了解就同等型号集成

电路原材料，同时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3、访谈海康电子管理层以及发行人供应链负责人，了解电装工序外协加工

的一般报价原则、招投标情况、产能数据等，了解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

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格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取得竞标公司关

于参与投标、产能数据等情况的说明；查询用于比较外协加工单价的公司公开披

露的公司外协加工的具体内容、单价、年度外协加工费等情况；取得并查阅公司

采购相关管理制度、外协加工招标相关文件；按照竞标公司中报价较低者测算对

发行人盈利水平的影响； 

4、访谈公司供应链负责人，了解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采购的内容及背景，

了解采购占比大幅增长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5、取得并查阅向主要重合供应商采购的主要物料采购单价与海康威视同类

物料的采购单价的比较表；访谈公司供应链负责人，了解发行人取得重叠供应商

同种物料采购清单的过程，分析其完整性；了解 2022 年 1-9 月、2022 年与海康

威视购买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的原因，并分析其合理性。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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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明价格比较区间选取的合理性，并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海康威

视向相关供应商的采购量情况、相关原材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说明产线切

分前后采购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及合理性 

1、价格比较区间选取的合理性 

根据公司的采购管理模式，为保障生产的持续性，公司会根据市场变化进行

需求预测，根据生产销售情况提前发出采购订单，对原材料库存进行动态调整。

一般地，公司会参考未来 3 至 6 个月的需求预测进行采购，因而选取产线切分前

后 6 个月的采购平均价格进行对比具有合理性。 

根据 2020 年 8 月发行人产线切分时的供应链切换安排，除集成电路外的其

他供应商一般在切换后与发行人直接签署合同并供应原材料，因此除集成电路外

的其他供应商的比价区间选定为产线切分前后 6 个月，即 2020 年 2 月至 7 月和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1 月，具有合理性。 

集成电路供应商的比价区间与其他供应商不同，主要原因与集成电路供应商

的采购特点有关。对于 SONY、ARROW 等集成电路供应商，公司与供应商一般

在每年年初根据全年预计采购量谈判价格，后续根据实际生产计划下达采购订单，

供应商的交付周期一般为 4 至 6 个月甚至以上。2020 年 8 月产线切分时，部分

切分前海康科技与供应商已经签署的订单尚未交付，该等订单陆续交付至海康科

技后再转售给发行人。2020 年 8 月至 2020 年 12 月，发行人与主要集成电路供

应商发生直接采购的金额较小，发行人实际与之发生采购的时间集中在 2021 年

初陆续开始。因而，以 2020 年末为基准，向前六个月（即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

发行人主要通过海康科技向终端集成电路供应商进行采购，向后六个月（即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公司开始陆续向集成电路供应商直接采购。基于前述原因，对于

集成电路供应商，选取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至 6 月作为比价区间

具有合理性。 

2、结合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海康威视向相关供应商的采购量情况、相关原材

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说明产线切分前后采购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及

合理性 

为比较产线切分前后发行人及海康威视向终端供应商采购价格的差异，以产

线切分后第一个完整年度即 2021 年的前十大原材料供应商作为主要终端供应商

的样本，统计产线切分前后主要采购原材料的单价变动（主要原材料按照切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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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行人与海康威视均有采购记录的前五大物料）。前述物料样本中，大多数在

产线切分前后的采购价格不存在差异或差异较小，其中存在 8 个物料的采购价格

差异超过 5.00%，结合向相关供应商的采购量变动情况、市场价格变动情况等进

一步分析如下： 

（1）SONY 

序号 样本物料 切分前价格指数 切分后价格指数 差异 

1 CMOS 传感器 1 100.00 91.75 -8.25 

2 CMOS 传感器 2 100.00 94.28 -5.72 

3 CMOS 传感器 3 100.00 92.27 -7.73 

4 CMOS 传感器 4 100.00 92.88 -7.12 

5 CMOS 传感器 5 100.00 94.80 -5.20 

注：产线切分前后价格系以切分前价格为“100.00”进行相应标准化处理后结果，不代

表实际采购价格，下同。 

SONY 为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龙头企业。公司向 SONY 采购的 CMOS 传

感器主要用于不同型号的机器视觉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视觉业务快速增长，

对 CMOS 传感器的需求快速增长，上表所述的 5 类物料在产线切分后的采购量

大幅增长。①由于预测采购量大幅增加，公司在 2021 年初与 SONY 进行谈判，

针对不同型号的物料均取得了一定的价格优惠，使得产线切分后的价格均有所下

降。2021 年，前述样本物料实际采购量 15.25 万颗，相比于 2020 年海康威视为

海康机器人采购的 10.67 万颗增长了 42.88%。②上述物料的谈判报价为美元，而

公司以人民币记账，因此，比价期间的平均单价还受汇率波动的影响。2020 年

初至 2021 年末，人民币持续升值，进一步加大了比价区间的价格差异。③集成

电路供应商一般综合考虑采购量等因素与不同客户各自谈判制定价格，故不存在

可参考的市场公开价格。 

（2）浙江自力机械有限公司 

序号 样本物料 切分前价格指数 切分后价格指数 差异 

1 金加工件 1 100.00 70.56 -29.44 

公司向浙江自力机械有限公司采购的金加工件1属于金属结构件，用于AGV

产品的铝台面，是 AGV 车体的一部分，主要功能为承托移载的物料。2020 年，

公司 AGV 销量持续大幅增长，对铝台面的采购需求持续增长，公司通过引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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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供应商进行竞争报价的方式实现采购单价的持续降低，导致产线切分后的平均

单价大幅下降。切分后的比价区间内，采购数量为 899 件，相比于切分前的比价

区间内采购的 439 件增长了 104.78%。公司采购的铝台面为定制化产品，不存在

市场公开价格。 

（3）ARROW 

序号 样本物料 切分前价格指数 切分后价格指数 差异 

1 可编程器件 100.00 87.54 -12.46 

公司向 ARROW 采购的可编程器件为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芯片 FPGA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用于机器视觉产品执行逻辑功能或数字电路

的硬件实现。报告期内，公司机器视觉业务持续向好，对可编程器件的采购需求

量也持续增长。①2020 年，前述样本物料实际采购量 53.81 万颗，相比于 2019

年采购的 41.53万颗增长了 29.55%。由于 2020年采购量相比于 2019年大幅增加，

公司在 2021 年初与 ARROW 进一步谈判，上表中的可编程器件单价大幅下降。

②上述物料的谈判报价为美元，而公司以人民币记账，因此，比价期间的平均单

价还受汇率波动的影响。2020 年初至 2021 年末，人民币持续升值，进一步加大

了比价区间的价格差异。③集成电路供应商一般综合考虑采购量等因素与不同客

户各自谈判制定价格，故不存在可参考的市场公开价格。 

（4）长春长光辰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光辰芯”） 

序号 样本物料 切分前价格指数 切分后价格指数 差异 

1 CMOS 传感器 1 100.00 83.06 -16.94 

公司向长光辰芯采购的 CMOS 传感器用于机器视觉产品。根据公开资料，

长光辰芯的 CMOS 传感器产品在机器视觉领域位居国内第一。①2019 年下半年，

公司引入长光辰芯作为国产 CMOS 传感器供应商，初期采购量较小、单价较高。

随着产品验证情况良好，采购量逐步增加，经与供应商持续谈判实现多次降价，

导致比价期间内平均价格大幅下降。2021 年，样本物料实际采购量 8,082 颗，相

比于 2020 年采购的 4,823 颗增长了 67.57%。②集成电路供应商一般综合考虑采

购量等因素与不同客户各自谈判制定价格，故不存在可参考的市场公开价格。 

综上所述，产线切分前后，采购价格下降幅度较大的主要系集成电路供应商

及个别金加工件供应商。发行人向其采购的原材料均不存在市场公开价格，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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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的原因主要系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各类原材料采购量快速增

加，采购议价能力相应增加，并通过谈判实现降价；此外，公司向境外集成电路

供应商采购价格的下降还受比价区间内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的因素影响。采购

价格整体呈下降趋势具有合理性。 

（二）说明就同等型号产品同时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的原因，向关联

方采购价格高于向非关联方采购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 

产线切分后，发行人向海康威视及其下属企业仍采购部分集成电路原材料，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 2020 年 8-12 月 

向海康威视采购集成电路金

额 
2,995.55 6,123.16 15,428.32 

占采购总额比例 1.05% 3.07% 17.55% 

公司采用自主生产模式后，仍向关联方采购集成电路，主要系产线切分后海

康科技部分存续订单陆续到货后转售至公司产生。2020 年 8-12 月，产线切分初

期，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的集成电路金额较大；自 2021 年起，公司向关联方采购

集成电路的金额及占比显著降低。除该等情形之外，关联采购集成电路主要为应

急性、偶发性及部分物料需求量较小未单独采购等原因。 

为分析产线切分后公司向海康威视及其下属企业采购集成电路定价的公允

性，选取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向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均存在购买记录的主要集成

电路产品的平均采购单价进行比较，具体情况如下： 

型号 类型 关联采购单价指数 非关联采购单价指数 差异 

型号 1 可编程器件 100.00 94.65 -5.35 

型号 2 CMOS 传感器 100.00 88.07 -11.93 

型号 3 CMOS 传感器 100.00 95.52 -4.48 

型号 4 CMOS 传感器 100.00 95.00 -5.00 

型号 5 CMOS 传感器 100.00 88.90 -11.10 

型号 6 CMOS 传感器 100.00 89.37 -10.63 

型号 7 CMOS 传感器 100.00 91.27 -8.73 

型号 8 CMOS 传感器 100.00 90.07 -9.93 

型号 9 CMOS 传感器 100.00 91.96 -8.04 

型号 10 可编程器件 100.00 96.41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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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类型 关联采购单价指数 非关联采购单价指数 差异 

型号 11 CMOS 传感器 100.00 91.92 -8.08 

注 1、上述集成电路型号的采购总金额占有可比价格的集成电路关联采购总金额的 50%

以上； 

注 2、本表所列的各项采购价格已标准化处理，以向关联方采购价格为基准，设定为

“100.00”，并以此列示向非关联方的采购单价。 

经比较，向关联方采购价格整体高于向非关联方采购价格，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向海康威视及其下属企业采购产品均按照海康威视集团内统一制

定的关联交易定价规则，即在关联方采购相应原材料的合理成本基础上进行加成，

加成率参考每年由专业机构出具的关联方转让定价同期资料。对于上表中的集成

电路产品，关联采购均发生在 2021 年，加成率为 3.35%（期间：2021.1.1-2021.3.31）

和 3.27%（期间：2021.4.1-2021.12.31）。 

（2）海康科技主要与供应商于 2020 年签署采购订单，确定采购价格，在产

线切分后已经签署的订单尚未交付的存量订单在 2021 年初陆续交付至海康科技

后再转售给发行人。自 2021 年起，发行人直接与供应商签署订单、确定采购价

格。一方面，报告期内，随着采购量的增加，公司持续与集成电路供应商谈判降

价，上述各型号的集成电路的采购单价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2020 年初至 2021

年末人民币整体呈升值趋势，上述集成电路产品的供应商主要为SONY、ARROW，

其谈判报价为美元，而公司以人民币记账，因此，比价期间的平均单价还受汇率

波动的影响。 

综上，公司就同等型号产品同时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具有合理原因，向

关联方采购价格高于向非关联方采购价格具有合理性。 

（三）说明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

价格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招标的过程及合规性，测算如采取竞标公司报价对

发行人盈利水平的影响情况 

1、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格的原

因及合理性 

产线切分后，发行人向海康电子采购电装工序外协加工服务。电装工序的主

要内容为使用 SMT（表面组装技术）、THT（通孔插件技术）加工 PCBA 电路

板，通用性较强，附加值较低，是电子产业成熟的加工工艺，国内外协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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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业配套较为成熟，市场竞争充分。对于电装工序加工，发行人向外协加工单

位提供加工产品 BOM 清单及工艺要求等，外协加工单位一般需根据原材料成本

和加工费用进行报价。因此，不同外协加工单位会综合考虑加工产品的复杂度、

采购规模、自身的产能、运营效率等影响自身生产成本的因素进行加工费用报价，

不同外协加工单位的报价会存在一定差异。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

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格的具体原因如下： 

（1）海康电子产能较高，具有更强的规模效应。电装行业是市场竞争较为

充分的行业，且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海康电子是海康威视体系内承担生产职能

的主体，其 SMT 贴片产能较高。经比较，海康电子的年生产焊点数大幅高于竞

标公司。因而，海康电子报价低于竞标公司具有合理性。 

公司名称 年生产焊点数（亿点） 

海康电子 660 

杭州里德通信有限公司 24 

杭州信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0 

（2）海康电子相对于竞标公司在运输成本、沟通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海

康电子与海康智能科技工厂距离较近，运输成本低。且在产线切分前，海康电子

一直承担发行人产品的生产制造，因而熟悉公司产品的工艺要求等，沟通成本较

低。 

（3）与市场公开披露公司相比，发行人外协加工的年度采购规模较大，采

购价格相对较低具有合理性。发行人与市场公开披露公司的年度外协加工费的规

模如下： 

公司名称 单点价格（元/点位） 年度外协加工费规模（万元） 

艺唯科技 0.0075 655.19 

睿联技术 0.010-0.019 2,078.57 

影石创新 0.015-0.025 6,397.48 

经纬恒润 0.0076-0.0128 6,748.56 

海康机器人 0.0076 9,138.27 

注 1：年度外协加工费规模为公开资料可查询的最近一个完整年度的外协加工费。其中，

艺唯科技（2021 年）、睿联技术（2021 年）、影石创新（2020 年，数据包括组装工序外协

加工费，未单独披露电装工序外协加工费）、经纬恒润（2020 年）、发行人（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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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根据公开资料，艺唯科技主要从事健身器材智能控制器及相关配件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结合其电路板单价来看，其电装加工的电路板复杂度相对较低，因而，尽管采购规

模较小，单点价格也较低。 

综上所述，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

格具有合理性。 

2、相关招标的过程及合规性 

公司自生产模式切换以来，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电装工序外协加工供应商。

由于电装工序通用性较强，是电子产业成熟的加工工艺，同时考虑到外协加工场

地的便利性等因素，公司每年通过邀请招标的方式选择供应商，邀请招标的范围

主要为公司生产基地周边具有电装外协加工能力，且资信良好的企业。公司邀请

招标的主要过程如下： 

（1）确定供应商资格条件、编制邀请招标文件 

公司根据机器视觉和移动机器人产品生产涉及的电装工序的工艺特点，确定

供应商资格条件，并编制招标文件，招标文件中载明加工的内容、规模、技术要

求、期限、对投标人的要求、对投标资料要求、投标的方式、评标方式等事项。 

（2）发出投标邀请和招标文件 

公司按照已制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要求，向三家以上具备承担招标项目能力、

资信良好的企业发出投标邀请和招标文件。 

（3）接收投标文件并进行开标、评标 

公司在招标文件载明的时间内收集投标文件并进行现场竞价，由评标委员会

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并根据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的报价情

况确定投标结果。 

（4）与中标人进行谈判并签署合同 

根据招标结果，公司与中标人进行谈判并签署合同。 

公司采购电装外协加工服务，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规定的必

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公

司通过邀请招标方式确定电装工序的外协加工供应商，相关流程符合公司《采购

部竞价采购管理规范》《管理生产采购流程》《供应商开发与选择管理规范》等

内部制度的相关规定。 

3、测算如采取竞标公司报价对发行人盈利水平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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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标材料，杭州信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杭州里德通信有限公司的综

合报价分别比海康电子高出 16.52%和 25.55%。按照竞标公司中报价较低者测算

对发行人盈利水平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外协加工费① 9,138.27 6,516.59 346.18 

当期利润总额② 61,443.80 47,706.37 6,561.45 

模拟测算的外协加工费 

③=①*（1+16.52%） 
10,647.75 7,593.02 403.36 

差异④=①-③ -1,509.48 -1,076.43 -57.18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⑤=④/② -2.46% -2.26% -0.87% 

根据上述测算，报告期各期，采取竞标公司报价会导致公司的外协加工费上

升，但差额占公司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不会对发行人盈利水平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 

（四）说明 2022 年 1-9 月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幅提升的原

因及合理性，与海康威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的完整性，2022 年 1-9 月与海康威

视购买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1、说明 2022 年 1-9 月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

及合理性 

公司向 SONY 采购的内容主要为 CMOS 传感器。CMOS 传感器的功能为将

光子转换为电子以用于数字处理，是公司机器视觉产品的核心元器件。根据

Omdia 市场研究报告，SONY 主导着全球 CMOS 图像传感器（CIS）市场，2022

年第三季度 SONY 的 CMOS 图像传感器销售额为 24.42 亿美元，市场份额为

51.6%，是排名第二厂商（15.6%）的三倍多。基于 SONY 领先的市场地位和双

方良好合作关系，SONY 是公司 CMOS 传感器的最大供应商。 

2021 年、2022 年 1-9 月及 2022 年度，公司采购 CMOS 传感器金额、向 SONY

采购的金额、占比、增幅以及机器视觉产品产量、增幅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采购 CMOS 传感器金额 64,529.66 56,678.26 34,370.92 

——直接向 SONY 采购金额 50,518.65 46,556.11 19,795.6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3-14 

——向海康威视采购的来自 SONY 的物料

金额 
959.09 774.96 3,588.13 

——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金额 13,051.92 9,347.19 10,987.17 

合计采购的 SONY 产品金额 51,477.74 47,331.06 23,383.75 

合计采购的 SONY 产品金额占公司 CMOS

采购总额的比例 
79.77% 83.51% 68.03% 

采购 CMOS 传感器总额增幅 87.74% — — 

合计采购 SONY 产品金额增幅 120.14% — — 

机器视觉产品产量（件/套） 1,298,251 910,807 953,804 

机器视觉产品产量增幅 36.11% — — 

注：表中增幅为 2022 年相对于 2021 年的增幅。 

向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幅提升的原因及合理性如下： 

（1）公司机器视觉业务快速增长带来对 CMOS 传感器的需求量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受益于外部市场需求增长和公司机器视觉产品市场认可度的提升，

公司机器视觉业务快速增长，为此对 CMOS 传感器的需求量大幅增长。2022 年，

公司机器视觉产品产量相对于 2021 年产量的增幅为 36.11%。同期，公司采购

CMOS 传感器金额增幅为 87.74%，增长趋势相匹配。其中，公司向 SONY 采购

CMOS 传感器的占比最高。2022 年，向 SONY 采购金额占采购 CMOS 传感器金

额比例由 2021 年的 68.03%增长至 79.77%。 

（2）公司结合当前国际贸易形势对 CMOS 传感器的备货期进行了延长 

近年来，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保护倾向有所抬

头，包括中美贸易摩擦、国际贸易政策变化等因素对中资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带来

了较大不确定性。CMOS 传感器是公司机器视觉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主要采购

自境外供应商。若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政策及环境等发生重大不

利变化，将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公司基于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考虑，

对 CMOS 传感器的备货期适当延长了 3 至 6 个月，而 SONY 为公司 CMOS 传感

器的最大供应商，导致向 SONY 的采购量增幅进一步加大。 

2、与海康威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的完整性，2022 年 1-9 月与海康威视购买

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为核查公司向重叠供应商采购价格的公允性，考虑到重叠供应商较多且采购

的原材料种类较为繁多，对前十大重叠供应商的前五大物料采购单价与海康威视

同类物料的采购单价进行对比。首先，发行人按照前述口径提取物料型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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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行人向海康威视提供前述物料型号，海康威视查询其同一期间内的采购

情况并反馈至发行人用于比价。因此，在该等核查口径下，发行人关于与海康威

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的披露是完整的。 

（1）重叠供应商同种物料种类减少的原因 

2021 年、2022 年 1-9 月和 2022 年度，每个样本期间选取的样本均为前十大

原材料供应商之前五大物料。其中，部分物料 2021 年海康威视发生采购而 2022

年 1-9 月、2022 年度不再发生，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序

号 
供应商名称 物料编号 原材料类型 

2022 年 1-9 月、2022 年度海康威视

不再采购重叠物料的原因分析 

1 
宁波明鑫电器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 
物料 6 主要结构件 

2021 年海康科技的该等采购发生在

上半年，采购金额 2,935.00 元，金

额极小，后续不再采购该物料 

2 ARROW 物料 7 集成电路 

该型号物料为 LDO（Low Dropout 

Regulator，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芯

片，为发行人专用物料，2021 年海

康科技的该等采购发生在上半年。

由于集成电路的交付期相对较长，

在产线切分供应商切换阶段，海康

科技与ARROW于2020年签订的部

分订单于 2021 年交付，海康科技在

收到物料后再转售公司。产线切分

完成后，公司直接向 ARROW 采购，

海康科技后续不再向 ARROW 采购

该物料 

3 SONY 物料 8 集成电路 该等型号物料均为 CMOS 传感器，

均为发行人专用物料，2021 年海康

科技的该等采购发生在上半年。由

于集成电路的交付期相对较长，在

产线切分供应商切换阶段，海康科

技与SONY于2020年签订的部分订

单于 2021 年交付，海康科技在收到

物料后再转售公司。产线切分完成

后，公司直接向 SONY 采购该等物

料，海康科技后续不再向 SONY 采

购该等物料 

4 SONY 物料 9 集成电路 

5 SONY 物料 10 集成电路 

6 SONY 物料 11 集成电路 

7 SONY 物料 12 集成电路 

8 
深南电路股份有

限公司 
物料 13 电路板 

2021 年海康科技的该等采购发生在

上半年，采购金额 549.36 元，金额

极小，后续不再采购 

（2）重叠供应商变化的原因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3-16 

序号 供应商名称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1 
杭州雷宁科技有限公

司 

2022 年该供应商新

增重叠物料 

2022 年，海康威视下属其他企业因业

务需求新增了对重叠物料的采购 

2 WT 
2022 年该供应商新

增重叠物料 

2022 年，海康威视下属其他企业因业

务需求新增了对重叠物料的采购 

3 
深南电路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年该供应商的

重叠物料后续不再

采购 

发行人定制物料需求，产线切分后直

接采购，后续无重叠 

4 
宁波明鑫电器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2021 年该供应商的

重叠物料后续不再

采购 

发行人定制物料需求，产线切分后直

接采购，后续无重叠 

综上，按照核查口径披露的与海康威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是完整的，2022

年 1-9 月、2022 年度与海康威视购买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均具有合理

原因。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价格比较区间选择为切分前后六个月（其中，集成电路供应商选择为 2020

年 7 月至 12 月和 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具有合理性；产线切分前后采购价格整体

呈下降趋势的原因具有合理性。 

2、同等型号产品同时向关联方和非关联方采购的原因主要是因产线切分过

程中海康科技部分存续订单陆续到货后转售至公司产生；向关联方采购价格高于

向非关联方采购价格主要原因包括关联交易加成率和采购价格波动，具有合理性。 

3、海康电子外协加工单价低于竞标公司报价及多数市场公开披露价格主要

系海康电子体量较大，具有规模效应，且公司采购量较大；公司向海康电子采购

外协加工的相关招标过程合规；经测算，如采取竞标公司报价较低者进行测算，

对发行人各期利润总额影响均较低，对盈利水平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4、2022 年 1-9 月、2022 年度，第一大供应商 SONY 的采购占比大幅提升主

要系公司机器视觉业务快速增长，以及公司基于关键原材料供应安全考虑延长了

备货期；按照前十大重叠供应商的前五大物料采购单价与海康威视同类物料的采

购单价进行对比的核查口径，与海康威视关于同种物料采购的披露完整，2022

年 1-9 月、2022 年度与海康威视购买同种物料种类减少及供应商变化主要与产线

切分后存量订单交付后转售相关，具有合理性。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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